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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泰安鄉 110年原住民保留地分配計畫 

(中興村司馬限部落重建規劃案) 

壹、 計畫緣起： 

    本鄉中興村司馬限部落，部落原址於民國 75年出現地層下陷現象，每逢遭

遇豪雨、颱風、地震等災害，地盤不穩狀態逐年下陷滑落，影響道路邊坡起伏不

一，造成部落居民生活上的不便與生命財產之安危，經當時省府相關廳處及苗栗

縣政府以及本所等相關單位會勘評估後，於民國 83年辦理遷村計畫。原安置遷

村計畫構想係採以興建永久屋方式，惟考量部落居民無力負擔重建貸款費用，於

民國 99年暫以搭建臨時組合屋方式安置部落居民。 

    鑑於臨時組合屋使用年限已屆期，目前屋內出現結構損壞、管線漏水、地板

龜裂等居住問題，本所遂依內政部（94年 6月 1日台內營字第 0940006358號函

修正）「重大災害災民安置及住宅重建原則」提出重建計畫，於現址(本鄉細道邦

段 380、381、382地號等 3筆土地)辦理部落永久屋重建計畫，提供部落居得以

遮風避雨、安身立命之處所，並改善現況生活之居住環境，同時導入社會福利資

源、醫療及老人照護等軟性服務，創造軟硬體環境兼備的居住環境，保障部落居

民長期居住安全。 

    本計畫基地面積共計 9,820平方公尺，屬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土地

所有權人由中華民國(管理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及 7名地主共同持有，並有 34

名土地他項權利人(設定地上權)，現本所將依苗栗縣司馬限部落重建委員會與各

部落居民抽籤決定之配地名單，及本所先期規劃案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設計之土地

配置圖，辦理地籍整理及分配 44戶土地權利作業，以維護司馬限部落居住權益。 

貳、 依據：山坡地保育利用條例第 37條及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20條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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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權責機關： 

一、 中央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地方主管機關：苗栗縣政府 

三、 執行機關：苗栗縣泰安鄉公所 

四、 協辦單位：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苗栗縣司馬限部落重建委員會、東昇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 

 

肆、 計畫目標： 

一、 辦理土地合併及複丈分割，促進土地合理利用及地籍整理。 

二、 解決 3筆 0.982公頃土地之使用及管理，並確立土地權籍後民眾自力成立公

司並興建房屋，以提升部落居民居住品質。 

 

伍、 計畫地點及土地標示：泰安鄉細道邦段 380、381、382地號等 3筆土地。 

 

陸、 現況概述：為民國 99年安置部落居民時搭建之臨時組合屋，現今組合屋 23棟，

居住戶數約 44戶，部落人口約 200人。 

 

柒、 計畫內容：  

一、 執行程序： 

工作項目 實施方法與步驟 備註 

1.公所自行

辦理 

因應各級政府重大政策及部

落居民皆同意自力建屋，故

開始辦理土地配地作業。 

本所已擬定部落先期規劃計

畫，已奉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

補助先期規劃經費，故委託工

程顧問公司辦理先期規劃及

水土保持計畫作業 

2.公所簽辦 
簽辦經本所長官同意後進行

實地調查。  

3.實地調查 

1. 派員進行調查。 

2. 如確認無土地糾紛之情

事，則擬定分配計畫。 

經苗栗縣司馬限部落重建委

員會審認，各部落居民皆同意

後續依抽籤配地結果辦理，尚

無土地糾紛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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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擬定分配

計畫 

擬定分配計畫送土地權利審

查委員會審查。 
 

5.土審會審

查 

1. 如有審查建議者，退回修

正分配計畫。 

2. 如無意見者，辦理公告。 

1. 該分配計畫經本所召開

110 年度第 3 次土審會審

查，土審委員無審查意

見。 

2. 土審會會議紀錄送苗栗縣

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備

查。 

6.公告 

將分配計畫公告至本所公佈

欄(並含本所網站)及現地，

並函請各村辦公處於公佈欄

公告。 

 

7.受理申請 依限受理申請。  

8.公所初審 

審查程序依據地方政府辦理

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標準

作業程序及後述分配對象及

分配方式辦理。 

 

9.土審會審

查 

1. 如有審查建議者，退回請

申請人補正。 

2. 如無意見者，辦理公告。  

土審會會議紀錄送苗栗縣政

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備查。 

10.公告 

將擬取得土地所有權名單公

告至本所公佈欄(並含本所

網站)及現地，並函請各村辦

公處於公佈欄公告。 

 

11. 縣 政 府

審查 

1. 符合者，由苗栗縣政府核

定。 

2. 不符合者，退回本所補

正。 

 

12. 縣 政 府

核定 

1. 符合者，苗栗縣政府將申

請文件函送苗栗縣大湖

地政事務所登記並通知

本所，由本所函知申請人

分配結果。 

2. 不符合者，由本所通知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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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地 所 登

記 

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完成

登記後函請本所領狀。 

於地所登記時連件辦理原土

地權利拋棄、合併後分割及土

地分配登記作業。 

14. 發 放 權

狀 

通知申請人至本所領取權

狀，確立土地權籍。 
 

15.結案 

1. 辦理管理系統異動。 

2. 土地配置完成，配合已核

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及建

築執照賡續辦理重建作

業。 

 

 

二、 分配對象及分配方式： 

(一)申請人應具備下列資格：  

1.須具原住民身分。 

2.不得有拋棄土地之紀錄（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23條規定、因登

記需要、因土地內有公共設施之拋棄除外，及本案為配合政府重建計畫所

為之拋棄除外）。 

3.分配後之土地面積不得超額。 

4.無違法轉讓、轉租原住民保留地紀錄。 

5.其他。 

 

（二）分配方式： 
按下列順序分配： 

1.原受配原住民保留地面積未達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0 條最高限

額，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 

2.尚未受配。 

3.因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達成協議、徵收或撥用，致原住民保留地面積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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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預定工作期程及進度： 

        期程 

項目 

109年 110年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公所自行辦理 ˇ ˇ ˇ ˇ           

2.公所簽辦    ˇ ˇ          

3.實地調查    ˇ ˇ          

4.擬定分配計畫    ˇ ˇ          

5.土審會審查     ˇ          

6.公告      ˇ ˇ        

7.受理申請       ˇ ˇ       

8.公所初審       ˇ ˇ       

9.土審會審查        ˇ       

10.公告        ˇ ˇ      

11.縣政府審查         ˇ      

12.縣政府核定         ˇ ˇ     

13.地所登記         ˇ ˇ     

14.發放權狀         ˇ ˇ ˇ    

15.結案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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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預期效益： 

一、 解決中興村司馬限部落居民用地權益及促進合理有效土地利用。 

二、 確立 3筆 0.982公頃土地權籍，及土地之地籍整理，藉以有效土地之管制。 

三、 提供安全住所，以部落居民福祉、永續發展為核心較能產生直接及間接效益。 

四、 於部落居住空間規劃部落中心兼具多功能使用機能，提供開放空間供居民使

用，有助於強化部落生活機能。 

 

壹拾、 附件： 

一、 分配土地清冊。 

二、 全區用地配置圖。 

三、 分配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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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分配土地清冊 

編號 地段 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面積 筆數 權利種類 
分配面積 

(平方公尺) 

1 細道邦 380 
山坡地 

保育區 
丙種建築用地 700 

521 

所有權 

6,659.832 2 細道邦 381 
山坡地 

保育區 
丙種建築用地 8,450 所有權 

3 細道邦 382 
山坡地 

保育區 
丙種建築用地 670 所有權 

 

  

                                                 
1
 為土地合併分割後之筆數，其中 44筆分別分配予 44戶重建戶，1筆為部落內道路，1筆為部落社區中心，6筆為

綠地使用。 
2
 為土地合併分割後得分配之權利面積，該面積為規劃後各重建戶家屋合計面積，共計 6,659.83平方公尺，其餘

3,160.17平方公尺部分為道路及公設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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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全區用地配置圖 

 

 

   

用地分配 使用項目 面積(M2) 百分比 

公共設施用
地 

道路使用 1,596.79 

3,160.17 32.18% 部落社區中心 497.27 

綠地使用 1,066.11 

家屋用地 家屋使用 6,659.83 67.82% 

總計 9,8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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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分配地籍圖 

  


